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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上 海 市 中 医 药 管 理 局

沪医保医管发〔2023〕40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年）》的通知

各区医保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各定点医药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

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3年）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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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30 号，以下简称《国家药品目录》）

要求，进一步保障本市参保人员基本医疗，规范本市基本医疗保

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用药支付管理，市医保局、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、市卫生健康委、市药品监管局和市中医药管理局等

部门制定了《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

录（2023 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海药品目录》），现予印发，请遵

照执行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及时做好支付范围调整

（一）严格执行《国家药品目录》内药品品种、备注和甲乙

分类等内容，收载西药和中成药共 3088个，其中西药部分 1335

个，中成药部分 1323个（含民族药 93个），协议期内谈判药品

部分 430个（含西药 363个、中成药 67个）。

市医保部门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和数据库，将本次调整中新

增药品按规定纳入基金支付范围，调出药品要同步调出基金支付

范围，并及时在智能监管子系统中维护，加强基金监管。

（二）按照《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管理暂行办法》要求，明确医

疗机构制剂、中药饮片支付范围。经专家评审程序，中药饮片部分

除列出基金准予支付的 1536个外，同时列出不得纳入基金支付的

饮片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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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规范支付办法

（三）各定点医药机构要严格执行《上海药品目录》中规定

的支付办法。

（四）协议期内谈判药品（以下简称谈判药品）和竞价药品

支付、挂网等政策严格执行《国家药品目录》要求，实施全国统

一的医保支付标准。本次调整新纳入目录的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

购中选药品以其中选价格作为支付标准。

（五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使用按定额标准自负药

品，个人定额自负部分的具体标准经本市医保部门综合考虑药品

采购价格、医保基金运行状况、患者合理分担机制等因素后确定，

并通过本市医保经办机构公布执行。个人定额自负部分，先由个

人医疗账户资金支付，不足部分由个人现金支付。

为减轻大病重病参保人员负担，对属于《上海药品目录》，

并实行定额标准自负的药品，其个人自负部分纳入职工基本医疗

保险各类减负范围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支付范围。

（六）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使用属于基本医疗保险支

付范围内的中药饮片所发生的费用，参照甲类药品支付。本市工

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参保人员使用《上海药品目录》内西药和中成

药，以及属于医保支付范围内的中药饮片所发生的费用，按照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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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有关规定支付。本市离休人员和一至六级残

疾军人不实行个人自负。

三、扎实推动目录药品落地

（七）开通绿色挂网通道。2023年 12月底前，市医药集中

招标采购事务管理所将谈判药品、竞价药品在集中采购平台上直

接挂网。谈判药品的挂网价格不高于支付标准。参与目录准入竞

价的企业，在支付标准有效期内，其竞价药品挂网价格不高于参

与竞价时的报价。

（八）尽快召开药事会议。定点医疗机构应在《上海药品目

录》发布后 1个月内，及时召开药事会议，充分考虑新增药品（特

别是谈判药品、竞价药品）及调整适应症药品的临床应用，合理

优化本院药品用药目录，做到“应配尽配”，并将药事会议等召开

情况及时向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和各级卫生健康、医保部门报告。

对于暂时无法纳入医院用药目录，但临床确有需求的新增药品，

建立绿色通道纳入临时采购范围。

（九）实施谈判药品、竞价药品单列预算。新增谈判药品、

竞价药品实行预算单列，前三年不纳入医院医保总额预算。第四

年按规定纳入总额预算测算基数范围。

（十）对各级医院的用药目录品种数不设数量限制，各定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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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机构不得以用药目录数量、“药占比”等为理由限制创新药的

配备、使用。

（十一）强化机构协议管理。将医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《上

海药品目录》内药品的情况纳入协议内容，积极推动新版目录落

地执行。

（十二）完善“双通道”管理机制。将新增谈判、竞价药品纳

入“双通道”药品范围。“双通道”药品名单可在上海阳光医药采购

网（https://www.smpaa.cn/）查看。各定点医药机构应严格执行

各级药监部门有关零售药店经营范围和品种要求。

依托全国统一信息平台，加快“双通道”处方流转。各级药监

部门要加强药店分类管理，提升药店药事服务能力。各级卫生健

康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及其医生开具“双通道”处方相关医疗

服务行为的行业监管。

各区医保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，各定点医

药机构，要高度重视，提高认识，加强政策解读，保障医保药品

目录调整工作平稳有序，进一步增强广大参保人员的获得感。在

工作中遇有重大问题，应及时向市医保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局、市卫生健康委报告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执行。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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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（2022 年）>的通知》

（沪医保医管发〔2023〕7号）、《关于本市开展部分医保药品支

付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医保医管发〔2022〕15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附件：上海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

（2023年）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
上海市中医药管理局

2023年 12月 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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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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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、上海市医药集中招标采购事务管

理所、上海市医疗保障局监督检查所。

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

